
  

  

浦发硅谷银行有限公司与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
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披露 

 

根据银保监会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，本行与关联方浦银

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浦银金租”）发生的同业拆借交易属于

重大关联交易。相关情况如下： 

一、 浦银金租基本情况 

浦银金租是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，浦发银行为

其控股股东。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4 月，现注册资本 50 亿人民币，注册地

址为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 2865 号，法定代表人刘以研。 

浦银金租作为全国首家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的金融租赁公司，依

托股东方的强大平台和优势资源，致力于“服务国产大飞机战略”，专注

于航空航运、公用事业、能源电力、先进制造、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发展，为

客户提供专业化、特色化、创新型的金融租赁产品和服务。其经营范围包

括：融资租赁业务;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;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;接

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;吸收非银行股东三个月(含)以上定期存款;同业拆借;

向金融机构借款;境外借款;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;经济咨询;在境内保税地

区设立项目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;为控股子公司、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提供

担保;基础类衍生产品交易业务(仅限于远期、期权、掉期等三类基础类衍生

产品交易)。 



  

  

二、 关联交易情况 

本行对浦银金租的授信额度为 2,500 万美元，主要用于同业拆借。定

价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，按境内银行间同期限市场利率加点，或参考第三

方给予浦银金租的同期限成交价格或报价。拆借利率由双方协商确定，以

成交单为准。 

截止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拆出浦银金租的余额为 2,500 万美元（等

值人民币 1.74 亿元），约占本行资本净额的 8.6787%。 

三、 股东会、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 

我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同意了“关于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

司关联交易授权审批的议案”；股东方和董事会于 2021 年 11 月 18 日，

正式通过了“关于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授权审批的议案”。

上述议案的审批过程中，关联股东浦发银行及提名董事均予以回避，未参

与该议案的表决。 

四、 独立董事意见 

上述“关于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授权审批的议案”由独立

董事出具书面意见，认为我行与浦银金租的同业业务开展过程遵守诚实信

用及公允原则，议案的审批遵循了回避原则。 


